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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依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12 年 12 月 25 日第 85 次會議審議修正後內容） 

為塑造 A21 車站周邊土地開發計畫地區整體意象及風格，訂定都市設

計準則如下： 

一、公共開放空間系統 

（一）本計畫區指定留設之公共開放空間系統包含下列，其位置及規範

應按附圖 1 辦理。 

1.帶狀式公共開放空間：指定退縮建築後所形成之開放空間，除可

串連都市計畫公共設施外，並提供舒適之人行行走空間。 

2.廣場式公共開放空間：為形塑良好出入口意象，紓解商業活動可

能之人群聚集，並引導人行通往公園等開放空間，於重要街角地

區規範建築基地應配合留設街角廣場。訂定路寬 15 公尺以上道

路轉角街廓規範留設最小 100 平方公尺街角廣場，路寬 10 公尺

以上道路轉角街廓規範留設最小 50 平方公尺街角廣場，該街角

廣場留設長寬比至少 3：2。 

（二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設計原則 

1.公園用地內應保留地面水體之原有面積，並確保生物棲息之多孔

質護岸，以不改變生物棲息地環境條件為原則。 

2.公園用地之設計應兼具生態環境與居民休憩機能。以生態濕地、

水池、草原、密林區等多種方式，多層次混種植栽，建立整體性

之生態綠網；配置適當親水、休閒設施，並於埤塘周界配設適當

護欄，使公園保有親水性、安全性及休憩機能。 

3.帶狀綠地空間應完整保留既有水圳，融合整體水路系統並視實際

規劃需要留設人行步道、自行車道及植栽帶。 

二、人行步道系統（附圖 2） 

（一）退縮建築空間留設之人行步道需配合道路範圍內之人行道整體規

劃設計。 

附件六、都市設計準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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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退縮建築空間所留設之人行步道應與相鄰建築基地之人行步道地

坪高程齊平。人行步道與所臨接之開放空間或人行步道高程不同

時應以坡道相連接，且坡度不得大於 1/12。 

（三）退縮建築空間所留設之人行步道應為連續舖面，除車道外，其舖

面需考量與人行道之銜接設計。 

（四）人行步道為無遮簷，供公眾通行，並應保持行走之安全、順暢，

且不得設置圍牆及任何障礙物。 

三、建築物設計、圍牆、植栽綠化等內容，應依「桃園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」

規定辦理。 

四、建築基地情形特殊經提都市設計審議通過者，從其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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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1 公共開放空間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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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2 人行步道系統示意圖 




